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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传来大消息楼市传来大消息，，
新新““房改房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在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期,关于新一轮“房改”的消息传来，并引起广泛热议。起因源于媒体一则报道：8月25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文件（国发【2023】14号文，以下简称“14号文”），由国务院
于9月1日正式印发。近期已传达到各城市人民政府、各部委直属机构。该文件被解读为“新房改方案”。那么，“14号文”
有哪些重要内容？

首先，明确两大目标：
1、在大城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提高保障性住房在住房总供给中的比例，解决工薪收入群体住房困难。
2、推动建立房地产业转型发展新模式，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
这也意味着，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将迎来“低端有保障、高端有市场”的新格局，即住房市场和保障体系双循环。
其次，明确保障性住房体系运作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筹集、保障对象和标准、配售和管理、支持政策

等多个方面原则。随着上述问题被不断健全的制度解决，房地产行业将平稳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14号文”明确，以需
定建，支持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上的大城市率先
探索实践，具备条件的城市
要加快推进，暂不具备条件
的要做好政策和项目储
备。商品住房库存大的城
市，可改建或收购存量商品
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盘活
闲置土地和房屋，避免重复
建设造成浪费。

按照“七普”数据，目前
城区人口超过300万的城
市共35个，这些城市将成
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先行
试点。值得注意的是，允许
高库存城市将存量商品房
改建作保障性住房，对于长
春、大连等高库存城市而言
无疑是利好，借此契机这些
城市既可以完成保障房供
给目标，又能去化高企的新
房库存，缓解商品房市场压
力。

过去，在推进保障性住
房建设往往会遇到一些阻
力，比如资金来源、供需错
配、购房者积极性不高等问
题，这就造成保障性住房推
进缓慢。随着指导意见落
实进入实操层面，之前保障
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方面的
问题也将会被不断健全的
制度解决，实现房地产行业
平稳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
段，行业将进入“低端有保
障、高端有市场”的新格
局。但我们需要认清的是，
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
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
新一轮调整仍然需要更长
的时间。

（丁祖昱评楼市）

行业新模式：刚需有保障、改善有商品

今年以来，中央会议多次提及保
障性住房建设。4月28日，中央政治
局会议明确，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加
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
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
9月4日召开的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
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曾指出，建设
保障性住房面临的困难较多，如“建
多少、怎么建、资金怎么平衡、怎么配
售、怎么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为真正
实现保障房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体系仍待完善。9月28日财政部等
发布《关于保障性住房有关税费政策
的公告》。

随着“14号文”施行，保障性住
房的建设和供给，将成为继保障性租
赁住房之后，未来住房供给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发现“14号”文重点提
出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筹集、保障对
象和标准、配售和管理、支持政策等
方面的基本原则，体系框架已初步成
型。

具体来看：
1、资金来源：中央补助资金、地

方专项债、公积金发放开发贷。指

导意见明确了未来建设保障性住房
的三大资金来源：一是中央补助，例
如2022年中央财政安排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708亿元，主
要投向了建设公租房、保租房、棚
改、旧改；二是地方专项债；三是利
用公积金发放开发贷，公积金支持
保障性住房贷款早已有试点，截至
2022年末，全国公积金累计向373
个保障性住房试点项目发放贷款
872.15亿元，不过2021年以来，贷
款发放已经实质性停止，以贷款回
收为主。

2、明确保障对象：工薪和人才阶
层、家庭限一套，由地方拟定收入及
面积标准。也就是说，保障性住房的
保障范围将以收入作为主要划定依
据，限于中低收入工薪群体，体现“保
基本”原则，具体收入标准将实行“一
城一策”，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
拟定。面积标准上，过去公租房、廉
租房、经济适用房、保租房都有明确
的住房面积限制，基本都在50~70
平方米区间内，共有产权房并无统一
规定，考虑到保障人群定位差异，预
计配售保障性住房面积标准可能略
高于公租房。

3、用地供给：以划拨方式供应土
地，利用闲置土地、商品房改造。指
导意见明确了保障性住房筹建的两
大渠道，一是利用闲置房地改建，二
是新建。值得一提的是，新建保障性
住房项目的土地来源于划拨而非出
让，这与共有产权房的土地供给方式
存在明显差异。

4、配售规则：“土地成本+建安
成本+利润”保本微利定价。保障性
住房与商品房、共有产权房的定价差
值主要是地价，由于土地以划拨形式
供应，仅需缴纳较少的成本费用，相
当于政府让渡了部分土地出让金收
益。在建安成本和利润空间方面，与
商品房所能拉开的差距不大。

5、运营管理：封闭管理不得上市
交易，闲置转让由政府回购。保障性
住房新规明确实行封闭管理，不得上
市流通，这有别于北京等地现行的共
有产权交易规则。比如北京，取得不
动产权证满五年的共有产权房允许
上市交易，可按市场价格转让所购房
屋产权份额。政府回购保障性住房
标准由地方自行拟定，预计价格将参
照购房原价、折旧率、物价增减等因
素综合确定。

保障性住房体系框架初步成型

实际上，近年来行业都在不断
探索新发展模式，而“14号文”给出
了可实施性探索。

原文是这样表述：大城市加大
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解决工薪
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稳定工薪收入
群体住房预期。推动建立房地产业
转型发展新模式，让商品住房回归
商品属性，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促
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推动房
地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这个目标可以从两方面来拆
解：一是通过保障性住房解决部分
群体的住房难问题，实现“居者有其

屋”，保障性住房将剥离金融属性，
回归居住属性，从而稳定“房住不
炒”预期。保障对象为工薪和人才
阶层、家庭限一套，由地方拟定收入
及面积标准。二是助力构建“低端
有保障、高端有市场”的新格局，也
就是说，未来基本的刚性居住需求
将主要由保障性住房来满足，而商
品房则主要面向改善性需求。

同时，原有的人才住房、共有产
权房等调整为符合规定的配售保障
性住房。“14号文”对房地产行业各
参与主体有哪些影响？我们认为主
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于住房体系建设而言，稳定
了“房住不炒”预期，助力构建“低端
有保障、高端有市场”的新格局。

2、对于宏观经济而言，保障性
住房建设建设能一定程度拉动投
资。

3、对于地方而言，盘活闲置土
地和存量住房建设保障房，能有效
提高资源利用率，抬升了闲置土地
价值。

4、对于开发商而言，“商改保”
能帮助房企去化库存。

5、对于普通居民而言，缓解其
住房困难问题。

300万以上城区
人口城市先行试点


